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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門釋經

略立六段：一、明處會品，二、分經之大科，三、顯經之宗趣，四、判經

屬圓教，五圓義分齊，六、明所被之機。

唐 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 1：「夫以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
而為體。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今此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明

眾生之本際。示諸佛之果源。其為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為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

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能隨緣自在者即此毘盧遮那也。以本性為光。智隨根應。大

悲濟物以此為名。依本如是設其教澤。滂流法界以潤含生。於是寄位四天示形八相。

菩提場內。示蘭若以始成。普光法堂。處報身之大宅。普賢長子。舉果德於藏身。文

殊小男創啟蒙於金色。以海印之三昧。周法界而降靈。用普眼之法門。示塵中之剎海。

依正二報身土交參。因果兩門體用相徹。以釋天之寶網。影十剎以重重。取離垢之摩

尼。明十身1而隱隱。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其為

廣也以虛空而為量。其為小也。處極微而無跡。十方無卷。匪虧於小相之中。纖塵不

舒。含十方而非礙。恒居智海。分果德於五位之門。常住法堂。示進修於九天之上。

此方如是。十剎同然。聖眾如雲。海會相入。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眾形。彼此無妨。

若千燈而共一室。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玄開果德之法門。百萬億之妙言。咸舉佛

華之行海。…闡十十之法門。十處十方。…出現品內。示因果以結始終。給孤獨園。
利人天而明法界。…古佛廟前同登十智。善財發明導首。用彰來眾齊然。又成五位法
門。具德行。其軌範。令使啟蒙易達解行無疑。遂信首文殊之前。正證妙峯之頂…至
慈氏之園。結會一生之佛果。返示文殊之初友。明以果同因。後入普賢之身。彰體用

圓極。此經名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以無方為義。方以理智為功。廣即毫剎相含。佛

乃體用無作。華喻行門可樂。能敷理事之功。嚴即依正莊嚴。經即貫穿縫綴。世主妙

嚴品者。菩薩示生。皆為世主。同臻海會。故號妙嚴。品者類會同流法門均隔為品。

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此品建初。故稱第一。是故言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

一。」2

三、明經宗趣（語之所尚曰宗，宗之所歸曰趣）：

1身，指佛、菩薩之十種身。又作十佛。共有九種：<一>融三世間之十身，即華嚴宗所稱之解境十佛。

十地之第八不動地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樂，即以眾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身、獨覺身、菩薩身、

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作自身。此十身中，第二之國土身為器世間；第一之眾生身、第三之業報

身乃至第六之菩薩身為有情世間；第七之如來身乃至第十之虛空身為正覺世間。即此十身融攝三世間之

諸法，復以十身及自身，遞相互作，融通無礙，故稱融三世間十身。〔舊華嚴經卷二十六、新華嚴經卷

三十八、十地經論卷十〕
2 (CBETA, T36, no. 1739, p. 721, a6-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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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李通玄《華嚴經合論》卷 8〈世主妙嚴品第一〉：
一明經宗趣者：

此經名毗盧遮那大智法界本真自體寂用圓滿果德法報性相無礙佛自所乘為宗。如法華

經云：「乘此寶乘直至道場。」又此經云：「有樂求佛果者，說最勝乘、上乘、無上乘、

不思議乘等，是還令初發心者，為志樂廣大，故還得如是如來大智之果與自智合一無

二故。」此經宗趣，甚深難信，若有信此經中如來大智境界佛果法門而自有之，者勝過

承事十佛剎微塵數諸佛，盡經於一劫，所得功德。賢首品云：「一切世界諸羣生，少有

欲求聲聞乘求獨覺者轉復少趣大乘者甚希有趣大乘者猶為易，能信此法倍甚難。」為此

經宗趣。《新華嚴經論》卷 8：「說入佛果不逾剎那但隔迷悟。說無量劫總不移一時故。
說從凡夫地創見道時。因果一時無前後際。不見未成佛時。不見成正覺時。不見煩惱

斷。不見菩提證。畢竟不移毫念。修習五十位。滿一切種智悉皆成就。總別同異成壞

一時。自在。皆非世情所見故。是故難信也。其所信者。如經下文十信之位。金色世

界不動智佛。上首菩薩名文殊師利。此云妙德。云金色者。明白淨無垢。即法身之理。

不動智佛者。即理中智也。一切凡聖身等共有之故。一切處文殊師利一切處金色世界

一切處不動智佛。今之信者。當信自心無依住。性妙慧解脫。是自文殊。於心無依住

中。無性妙理有自在分別。無性可動。名不動智佛。理智無二妙用自在。是故號曰妙

德菩薩。是故一切諸佛從此信生。故號文殊為十方諸佛之母。亦號文殊為童子菩薩。

為皆以信為初生故。信心成就。即以定慧觀智力印之。相契一念相應。名十住初心便

成正覺。取能行處。號曰普賢。取妙慧無依處。號曰妙德。取善能分別知根之智。號

之為不動智佛。自契相應名為正覺。且能信處號曰信心。自契相應名為住心。為住佛

所住。妙慧解脫相盡無生法故。若心外有佛不名信心。名為邪見人也。一切諸佛皆同

自心。一切眾生皆同自性。性無依故。體無差別。智慧一性。應如是知。以此同體妙

慧。知諸佛心及眾生心。應如是信解。不自欺誑。是故此經宗趣為大心眾生。設如斯

法諸佛自所乘門一乘妙典法界道理。令大心眾生入佛根本智佛果故。一念契真理智同

現。即便佛故。為法界道理見則無初中後故。異彼三乘劣解者。宜聞三無數劫登佛果

故。宜說釋迦淨土在於他方此娑婆是穢土故。是故法華經內。為迴三乘劣解者。令龍

女非器剎那成佛。明信心廣大。非權施設。現實教故。所修實教不迂滯故。言龍女年

始八歲者。表今生成始學非舊學故。畜生女者。明非過去積修。此明此生信法門理直

無滯故。法界體性非三世收。一念應真三世情盡。智無出沒即佛果故。是故經云。為

度劣解眾生興八相等事。娑婆世界舉眾遙見龍女即往南方無垢世界成佛者。解云。南

方者。為明為正。以主离故。离為明。為日。為虛無。即無垢也。舉眾遙見者。明三

乘權學信而未自證故。言遙見。夫法界一真自他相徹。若當自得焉得稱遙見。此經即

令善財一生得佛。云一生者。從凡夫地起信之後。十住初心契無生也。即任法界智生

非業生也。至文廣釋。今且略舉此經宗之所趣佛果法門竟。博達君子熟可思焉。」3

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 8：「二明此經何藏所攝者：

3 (CBETA, T36, no. 1739, p. 768, a22-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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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名毘盧遮那法界藏所攝。以遍照法界海一切諸法門盡含藏故。此經不許三乘化佛

權教所收眾生所知解故。化佛教中菩薩及二乘之眾。不能解了一真法界報佛法門。唯

知三乘自分法故。設是菩薩。但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報佛境界故。千百億釋迦是化身

故。不解此一乘實報法界報佛所說法門故。是故此經還名毘盧遮那法界佛果智海所收。

非同三乘菩薩化佛教中權施菩薩藏所攝。是故下文法界品中。慈氏所居樓閣名毘盧遮

那莊嚴藏。善財入已。唯見無量諸佛法藏行門報相莊嚴無盡福相皆阿僧祇。一一具如

經說。此即依毘盧遮那佛所教法行法行之因。報得所居宮殿樓閣。一依法界藏行所成

因果故。乃至諸佛報得莊嚴因果亦如之故。藏者。含容義。含容法界一切法門因果法

皆無盡故。三乘經多以恒河沙為法門數之比量。成廣大義。此一乘經多以一佛剎塵及

十佛剎塵。乃至無量佛剎微塵。為法數之比量。又三乘法相。或一或二三等。七八九

十為數。此經法門一一具十為數。以明佛果法門圓滿故。名詮既是廣狹不同。法藏法

必當差別。是故此經是毘盧遮那藏所收。非三乘菩薩藏所攝故。此經常以佛果為進修

道跡。是佛根本大智古跡。修差別智故。若異佛古跡。而有進修。無成佛義。如三乘。

且免一分麁生死苦。非是依佛智體古跡契修佛乘也。是故此經是毘盧遮那藏所收。非

三乘菩薩藏所攝。」4

六、所被之機

唐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1 世主妙嚴品〉：「第四教所被機者。夫教因機顯
離機無言。上說義理弘深。未委被何根器。若明能應者十身圓音。今直彰所被。通有

十類。前五揀非器。後五彰所為。前中一無信非器。以聞生誹謗墮惡道故。二違真非

器。依[謗]傍此經以求名利。不淨說法集邪善故。下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
為魔業。三乖實非器。謂如言取文超情至理不入心故。論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上

三皆是凡愚。故下文云。此經不入餘眾生手。四狹劣非器。謂一切二乘。出現品云。

一切二乘不聞此經。何況受持。故雖在座如聾如瞽。五守權非器。謂三乘共教諸菩薩

等。隨宗所修行布行位。不信圓融具德之法故。下經云。設有菩薩無量億那由他劫行

六波羅蜜。不聞此經。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為真實菩薩故。後五顯

所為中一正為。謂是一乘圓機故。出現品云。此經不為餘眾生說。即通指前五。唯為[大]
乘不思議乘菩薩說。即正為之機。謂一運一切運。圓融行位即深不思議。又能遍達諸

教。即廣不思議故。文云。非餘境界之所知。普賢行人方得入等。二兼為。謂即時雖

未悟入。而能信向成種。如出現品食金剛喻故。地獄天子十地頓超。大海劫火不能為

障。約未悟入故名為兼。三引為。即前權教菩薩。不受圓融之法故。十地之中寄位顯

勝。借其三乘行布之名。彼謂同於我法。後因熏習方信入圓融。以離此普法無所歸故。

權教極果無實事故。四者權為。即是二乘。謂既不聞。況於受持。故諸菩薩權示聲聞。

或在法會。而聾盲彰其絕分。或示在道而啟悟知可迴心。五遠為謂諸凡夫外道闡提悉

有佛性。今雖不信後必當入故。出現品云。如來智慧大藥王樹。唯除二處。不能為作

4 (CBETA, T36, no. 1739, p. 768, c13-p. 769,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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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利益。所謂二乘墮無為坑。及壞善根。非器眾生溺大邪見貪愛之水。然亦於彼曾

無厭捨。前三非器。是溺邪見。第四非器。是墮深坑故皆揀之。今四及五明佛無厭捨

故。示而誘之熏其成種。又彼品中。明不信毀謗亦種善根。謂謗雖墮惡道。由聞歷耳

終[省]醒悟故。又云。如日亦與生盲作利益故。又如大海潛流喻中明。無不具有如來
智慧故。又破塵出經卷喻中。若除妄想皆見佛智故。此皆明有自性住性。即是所為。

況法性圓融感應交徹。無有一法而非所被。」5

「前五揀非器」：

一、無信非器---
二、違真非器 ---凡愚
三、乖實非器---
四、狹劣非器

五、守權非器---
「後五顯所為」：

一、正為---
二、兼為 ---非器（溺邪見）
三、引為---
四、權為---墮邪見坑
五、遠為

佛無壓捨，示而誘之，重其成種。

5 (CBETA, T35, no. 1735, p. 517, c21-p. 518, b9)


